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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
文件 

北 京 市 财 政 局 
 

 

京教财〔2020〕17 号 

 

 
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北 京 市 财 政 局 
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 

补助经费管理的通知 
 

各区教委、财政局，燕山教委、财政分局： 

为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，进一步加强中央和市级财政义务

教育免费教科书补助经费（以下简称“市级补助经费”）管理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强市级补助经费使用管理 

（一）明确经费分担和使用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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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和市级地方课程教

科书（含为一年级新生配备字典）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市级财政承

担，区级地方课程等其他课程教科书由区级财政承担。不得使用

市级补助经费征订教师用书、教辅书籍、教具、作业本等。 

（二）核定经费补助方式和标准 

自编制 2021 年预算起, 免费提供国家课程和市级地方课程

教科书（含为一年级新生配备字典）所需经费由市级财政按照在

校生数、补助标准和循环比例对各区给予补助。市教委、市财政

局将结合教科书征订价格变动情况适时调整补助标准。 

（三）落实经费使用管理主体责任 

各区财政局、教委是市级补助经费管理的主责部门，要做好

本区免费教科书所需经费的统筹安排和使用，市级补助经费支付

要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和执行。各区要加强免费教科书补助经

费预算管理，细化预算编制，硬化预算执行，强化预算监督，确

保市级补助经费使用安全、规范和有效。 

二、优化教科书征订结算流程 

（一）规范选用教科书 

国家课程、地方课程、校本课程的设定要符合教育部《义务

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》（教基〔2001〕28号）、《北京市实施教

育部〈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〉的课程计划（修订）》（京教

基二〔2015〕12 号）等政策规定。使用市级补助经费征订的教

科书要严格依据教育部和本市印发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选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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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循环使用的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包括小学《科学》、《音

乐》、《美术》（或《艺术》）、《信息技术》，初中《音乐》、《美术》

（或《艺术》）、《体育与健康》、《信息技术》。循环教科书原则上

按每年在校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比例补充和更新，各区、各学

校要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要求，做好循环教科书登记、发放、回收、

保管和消毒等工作，保障正常教学的开展。 

（二）强化区校监管职责 

各区教委、各学校要切实加强使用市级补助经费征订教科书

的监督和管理，各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免费教科书的征订发放、

结算结账工作。校长是第一责任人，对学校免费教科书征订、发

放和结算工作承担主要责任。各区教委要加强市级补助经费使用

的监督和管理，对所属学校上报的免费提供教科书学生数、科目

和结算金额等进行审核，确保教科书数量和结算金额准确无误，

坚决杜绝浪费和违法违纪行为。 

（三）加强征订和发放过程监管 

各区教委、各学校要认真做好免费教科书征订工作，充分考

虑小学、初中一年级招生人数和学生转学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免费

教科书预订数量。开学后，学校要严格按照实际在校学生人数免

费提供教科书，及时发放到每个学生手中，并认真做好教科书清

点和验收工作。征订数量不足的，要及时通知供应商补充教材，

以保证正常教学的开展;征订数量多于实际在校生人数的免费教

科书不得纳入结算范围，也不得由学生负担，应及时退还供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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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强化事后审计监管 

各区教委要将市级补助经费监管纳入本单位年度专项审计，

定期抽查检查，实现三年 100%全覆盖，确保教科书发放和结算

金额真实、准确。市教委、市财政局将适时组织专项检查，对弄

虚作假、虚报人数、擅自扩大市级补助经费使用范围及因管理不

善而造成严重浪费的行为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涉及违纪违

法的将移送纪检监察部门。 

 

附件：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补助经费市级补助标准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           北京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0 月 21 日 

    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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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补助经费 
市级补助标准 

 

市级补助标准为：小学 140元/人.年，循环比例为（64%+36%

×35%）；初中 240 元/人.年，循环比例为（86%+14%×35%）；为

小学一年级新生配备字典 20 元/人.年。 

计算方法：补助经费=小学在校生数×140 元/人.年×

(64%+36%×35%)+初中在校生数×240 元/人.年×（86%+14%×

35%)+(小学一年级在校生数×20元/人.年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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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 10月 21日印发 


